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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奖项宗旨
“陈夏论文奖”由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与夏晓虹教授联合捐赠设立，旨在鼓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潜心学术研究，表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文艺学等领域取得优异学术成果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第二条 参评资格
申请人须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处于学制内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其提交的参评论文须为在学制内已刊出的学术论文。
第三条 奖项设置与奖金
“陈夏论文奖”每年评选一次，具体奖项与奖金分配如下：
· 一等奖：2名，每人奖励人民币1万元（税前）。
· 二等奖：3名，每人奖励人民币5千元（税前）。
· 三等奖：5名，每人奖励人民币3千元（税前）。
各奖项的数额可据当年参评论文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四条 评选程序
1. 提交材料：申请人须提交参评论文全文、发表证明、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2. 初审：由中山大学中文系评奖工作小组对提交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3. 复评与终评：由“陈夏论文奖”评委会组织评选，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第五条 评委会构成
评委会由中山大学中文系各研究方向的资深学者组成，中文系系主任担任评委会主任，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担任评委会副主任。
第六条 颁奖时间
奖项评审工作一般于每年12月上旬启动，次年1月举行颁奖典礼。
第七条 解释权
本章程由中山大学中文系“陈夏论文奖”评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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